
 
教育评估中心  

红院评发〔2021〕6 号 
 

 

 

关于对《红河学院教育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
总体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进行意见征求的

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为广泛听取学校各单位对《红河学院教育事业发展“十

四五”总体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的意

见和建议，集中各方智慧科学编制好《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

现将《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印发给你们，领取时间为 2021

年 4 月 16 日（上午 10:00 开始领取）。请结合本单位实际提

出修改意见建议，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（星期四）11:30 前

将修改意见书面反馈教育评估中心。《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请按内部资料管理，严格控制知悉范围。        

联系人：党晓军 

联系电话：13887376811  

 

 



 

红河学院教育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领导小组 

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教育评估中心代章） 

2021 年 4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